
提案内容：
关于本市农村宅基地改革中保障农民权益的建议

※背景情况※
现行的“集体所有、成员使用，一户一宅、限定面积，无偿分配、长期占有”的宅基地制度在公平分配住宅用地、保障农民住有所居、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基础作用。然而，随着城乡社会结构变化、城乡空间结构演化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现行宅基地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农村建房管理执行不到位等问题日益凸显，逐渐成为释放土地价值、振兴乡村经济的障碍。

――――――――――――――――――――――
※问题及分析※
1、规划土地约束引发的农村宅基地建房有通道难执行

对于宅基地新建农房而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没有土地指标无法建房，在建设用地“以减定增”政策下，宅基地建房指标难以保障；二是不符合规划或者没有规划而无法建房；三是公建配套成本高，镇区财政压力大而限制了宅基地平移归并，部分规划宅基地平移归并点远离城镇，户均公建配套成本达到70-80万元，远高于建房成本；四是农用地“先补后占”的规划审批程序限制了宅基地建房，在永久基本农田“应划尽划”的原则下，缺乏腾挪空间进行宅基地新建农房。对于宅基地翻建农房而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考虑推进农民集中居住项目的需求而限制农民个人翻建农房，二者没有做好政策统筹安排；二是受到农村民俗影响难以实行，新旧农村建房管理办法在建设高度和面积上存在差异，农房翻建受到邻里阻力较大；三是受到原有宅基地及农房建筑形态的影响难以执行，上海农村宅基地多以两到六户联排的方式建设，农户的翻建无法独立决策。对于宅基地上农房修缮而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借修缮之名行翻建之实的监督执法边界难以确定，导致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放开了房屋修缮的申请。

2、政策延续不足引发的宅基地资格权认定问题

按照上海市政府16号令，具有宅基地的资格权的人需同时具备本市农业户口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两个条件，但上海在推动城市发展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导致部分农民被动丧失宅基地资格权。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参与小城镇养老保险而户籍“农转非”人员，二是因上海户籍制度改革形成的“小市民”，三是部分有农业户口但没有农龄的“小农民”。

3、部门权责不匹配引发的宅基地新增及盘活利用难题

一是宅基地分户需求得不到满足，如符合宅基地分户条件的，公安部门按照规定给予分户，农业农村部门也予以建房资格的认定，但是在实际宅基地分户上受到规划资源部门的约束难以执行，反映出规划资源部门在宅基地分户上权利明显大于责任；二是宅基地盘活利用发展乡村产业证照办理困难，一些部门可能会因为消防等级不达标、房屋建设等级不满足产业用房需求等原因叫停项目，农业农村委缺乏协调能力，增加了宅基地盘活利用的政策不确定性，反映出农业农村委在宅基地盘活利用上明显责任大于权利。三是宅基地信息化建设工作推动缓慢，市农业农村委2021年启动上海宅基地基础信息平台建设，并在松江区和奉贤区先行开展宅基地基础信息补充调查，但多次与市规资局沟通数据共享未果，整体工作推动缓慢，反映出规划资源部门在宅基地信息化建设上权利明显大于责任。

――――――――――――――――――――――
※建议※
1、进一步加强区域统筹与政策供给。
一是提高规划质量，增加规划统筹作用与可实施性。对没有土地指标的建房申请，尝试跨村在镇、区范围内统筹安排；对于农民建房涉及到的农转用手续与基本农田补划工作的要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周期。二是加强土地要素的供应保障。通过集中居住项目减量化的土地指标要优先保障乡村居住保障和产业发展需求，保障新增建设用地指标5%用于农民建房，5%用于乡村产业发展。三是完善政策覆盖面，对于城市边界线外短期内没有集中居住项目的撤并村，对房屋修缮的条件、所需材料、审批程序都予以明确。

2、进一步制定落实历史遗留问题的分类指导措施。
一是注重因地制宜，淡化户口迁移的影响，突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身份，以履行权利义务为前提，实现资格权认定的“一村一策”。二是探索多元化村居模式，充分尊重被动失去宅基地资格权但仍一直居住且希望继续居住在农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居意愿，可探索政策路径，利用其退出的宅基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后建设农村多层公寓解决其村居需求。

3、进一步提升多部门工作联动。
一是建立工作机制，整理基础信息共享目录，对涉及到宅基地管理审批的基础信息要明确落实到部门，建立宅基地基础信息数据库及信息管理平台。二是夯实基础工作，形成宅基地审批、建管、发证的管理闭环，加快宅基地及农房的确权及不动产权证发放，注重农民权益保障，促进农民宅基地及农房财产权的实现。三是加强人员培训与协作，组织区级主管部门领导、镇分管领导以及镇相关责任处室等，开展宅基地审批管理的相关业务培训。

4、进一步尊重农民意愿强化主体作用。

一是加强村庄规划的公众参与。建议在郊野单元规划基础上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准确把握需求，深化村庄空间布局，合理优化居住、产业发展和公建配套布局。二是制定宅基地民主管理实施意见。将农民建房资格权认定、个人或集体建房方案、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方案等涉及宅基地利用及监管的事项纳入农村土地民主管理决策范围，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决策程序。三是完善宅基地信访管理机制，组建村级土地协管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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